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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0 年全区农业行政处罚优秀案卷名单

一等奖

1.运输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案（石农（动物）罚

〔2020〕14 号）

处罚机关：石嘴山市农业农村局

承办机构：石嘴山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

办案人员：刘宏 安康 杨涛

2.贺兰县金牧养殖有限公司将人用药用于动物案（贺农（兽

药）罚〔2020〕4 号）

处罚机关：贺兰县农业农村局

承办机构：贺兰县农业综合执法支队

办案人员：宋丽娜 孙志功 刘娟

二等奖

1.盐池县邮政农资店经营劣质农药案（盐农业农村（兽药）

罚[2020]1 号）

处罚机关：盐池农业农村局

承办机构：盐池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

办案人员：何永杰 张和斌

2.关于贺顺平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（彭农（综执）

罚[2020]6 号）



- 4 -

处罚机关：彭阳县农业农村局

承办机构：彭阳县农业综合执法大

办案人员：任宗强 鲍建斌

3.左顺玲经营假农药案（中宁（农药）罚字[2020]2 号）

处罚机关：中宁农业农村局

承办机构：中宁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

办案人员：吴学娟 张树旗

三等奖

1.当事人生产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农产品案（青农（农

产品）[2019]２号）

处罚机关：青铜峡市农业农村局

承办机构：青铜峡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

办案人员：王桂萍 吴波 路阳

2.赵俊山运输动物未付检疫证明案（灵动监罚[2020]1 号

处罚机关：灵武市农业农村局

承办机构：灵武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

办案人员：王文刚 张振斌

3.宁夏佳丰种业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假种子案（原农（种子）

罚[2020]２号）

处罚机关：原州区农业农村局

承办机构：原州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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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案人员：陈仁军、罗军科、马志俊

4.加工包装种子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，未有植物调运检疫证

明一案（平罗（种子）罚字第 1号）

处罚机关：平罗县农业农村局

承办机构：平罗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

办案人员：武文渊 王连双

5.馨雅林下养殖合作社未建立养殖档案（西农（畜牧）罚[2020]

３号）

处罚机关：西吉县农业农村局

承办机构：西吉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

办案人员：李林栋 苏永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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